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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5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2019-037 号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发泰（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需要，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19 年上半年补充确认的日常关联交易 

为提高公司生产制造流程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效率，实现以数字工艺

质量管控为核心的现代中药智能制造新模式，特别是复方丹参滴丸的扩产项目和

智能化项目的进展需要，公司加快了相关生产线的更新改造和设备购进。2019

年上半年度，公司向发泰（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泰公司”)采购设

备并接受工程劳务，主要是生产设备及配件和生产线及相关系统的更新改造服务，

金额为 4,946.30 万元(其中：复方丹参滴丸扩产和智能化项目 3,926.11 万元)。同

时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和天津天士力之骄药业有

限公司向发泰公司采购设备及配件，分别为 102.06 万元和 25.14 万元。以上合计

5,073.50 万元。 

发泰公司主要从事滴丸设备研发、枕式包装设备定制化设计制造、医药工

程设计与管理（EPCM）及工业自动化与软件开发，依托其多年承接医药企业建

设国际 GMP 标准工厂的成功经验，以验证生命周期及 ISPE 指南为依据，为医

药及相关工业企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因发泰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天士力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天士力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而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故本公司 2019 年度与发泰公司发生采购设备及接受劳务的交易为关联交易。由

于公司的部分项目进展速度快于预期，部分项目在 2019 年上半年集中结项，故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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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公司与发泰公司 2019年上半年关联交易金额较大，现进行补充确认。 

（二）2019 年下半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公司与发泰公司 2019 年下半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19年下半年度 

预计发生金额 

2019 年下半年度 

已发生金额 

采购设备 
发泰公司 

1,097.72 0 

接受工程劳务 370.50 0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

易小计 
1,468.22 0 

（三）该项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9年 8月 21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 1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发泰（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闫凯境先生、

蒋晓萌先生、吴迺峰女士回避了此项议案的表决，其余六名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

交易进行了表决，均为赞成票。本次关联交易独立董事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一

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因该

项关联交易 2019 年度的交易额预计将超过本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5％，且未超过天士力 2018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故该关联交易经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 关联方介绍 

（一）天士力集团 

成立于 2000 年 3 月 30 日，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住所为天津北辰科技

园区，法定代表人：闫希军，注册资本：34,358.9041万元，经营范围：对外投

资、控股；天然植物药种植及相关加工、分离；组织所属企业开展产品的生产、

科研、销售、进出口经营业务；各类商品、物资的批发、零售；技术开发、咨询、

服务、转让生物技术（不含药品生产与销售）及产品；自有设备、房屋的租赁；

各类经济信息咨询；本企业研制开发的技术和生产的科研产品的出口业务；本企

业科研和生产所需的技术、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业务；

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矿业开发经营；原料药（盐酸非索非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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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佐匹克隆）生产；因特网信息服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器械和电子公

告以外的信息服务内容，业务覆盖范围：天津市）；会议及展览服务；游览景区

管理；旅游管理服务；旅游信息咨询服务；门票销售与讲解服务；旅游商品、纪

念品开发与销售。（以上经营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天士力

集团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9,220.68 万元；2018 年底总资产

4,097,095.60 万元，负债 2,838,682.24 万元。 

（二）发泰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5年 9月，住所设在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北辰科技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裴富才，注册资本 1000万港币，主要经营：机械仪器设备的设计、

研制、开发、销售、咨询；机械仪器设备、制药机械设备、洁净工程材料及上述

相关产品的组装、批发、零售、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

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商品，其它专项规

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医药工程、建筑工程、机电设备（特种

设备除外）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咨询；建设工程项目管理；钢

结构加工（铸造、熔炼除外）、安装；工业设备安装（不含特种设备）；室内空气

洁净度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 年度的净利润为 230.65 万元，2018 年底总资产为 7,602.89 万元，负债

7,506.35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主要内容：本公司接受发泰公司提供的工程劳务服务和采购发泰公司销售的

设备。 

定价政策：本公司与发泰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

公平、公正、公允的定价原则，并依据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发泰公司是以滴丸设备研发、枕式包装设备定制化设计制造、医药工程设计

与管理（EPCM）及工业自动化与软件开发为主营业务的高科技企业。本公司采

购发泰公司的设备并接受其提供的工程劳务服务，可以有效利用发泰公司的先进

技术和丰富的设备资源，满足公司对改善改进设备和工程的需求，促进公司生产

效率和智能制造水平的提升。 



 4 

上述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和发泰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有利于充分利用关联

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推动公司业务发展。该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以及诚实

守信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与发泰（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泰公司”）关于日常关

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务的需要而进行的，关联交易参照市场价格，交易

定价客观、公允，体现了公平合理的市场化原则。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产生

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公司与发泰公司之间预计的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经营计划确定，

定价公允且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3、我们同意将《关于与发泰（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与发泰（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2、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10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闫凯境、蒋晓萌、吴迺峰均依法回避了表决，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2019年度预计发生的与发泰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额度预计超过天士

力 2018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5％，且未超过 2018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

故该关联交易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月 22日 

 


